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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财 政 局
文件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

渝财综〔2021〕3 号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征收管理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，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、

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、万盛经开区发展改革局，市级各相关单

位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，维护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秩序，更好保障公众知情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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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开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

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109 号）的规定，结合

本市实际，现就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征收管理有关工作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，是指为了有效调节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行为、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，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

超出一定数量或者频次范围的申请人收取的费用。
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属于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

费，按照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有关规定及时缴入同级国库，纳

入一般公共预算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三、信息处理费可以按件计收，也可以按量计收，均按照超

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额。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请可以根据实际情

况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标准，但不得同时按照两种标准重复计算。

四、按件计收适用于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决定类型。

申请人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的，行政机关可以

按照“一事一申请”原则，以合理的最小单位拆分计算件数。

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：

（一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 10 件以下（含 10

件）的，不收费。

（二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 11—30 件（含 30

件）的部分：100 元/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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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 31 件以上的部分：

以 10 件为一档，每增加一档，收费标准提高 100 元/件。

五、按量计收适用于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、发送电子邮

件、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的情形。相关政府信息已

经主动对外公开，行政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的规定告知申请人获

取方式、途径等的，不适用按量计收。按量计收以单件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为单位分别计算页数（A4 及以下幅面纸张的单面为 1

页），对同一申请人提交的多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累加计算页

数。

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：

（一）30 页以下（含 30 页）的，不收费。

（二）31—100 页（含 100 页）的部分：10 元/页。

（三）101—200 页（含 200 页）的部分：20 元/页。

（四）201 页以上的部分：40 元/页。

六、行政机关依法决定收取信息处理费的，应当在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处理期限内，按照申请人获取信息的途径向申请人发出

收费通知，说明收费的依据、标准、数额、缴纳方式等。申请人

应当在收到收费通知次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缴纳费用，逾期未缴

纳的视为放弃申请，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期限从申请人完成缴费次日起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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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。

七、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暂列“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”列第

103 类“非税收入”04 款“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”99 项“其他行政事

业性收费收入”50 目“其他缴入国库的行政事业性收费”，待中央

明确科目后列入规定科目。

八、行政机关应严格按照本规定收费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

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，并自觉

接受价格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九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1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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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caif 2021 年 1 月 18 日印发


